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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航 行 及 航 海 技 能 安 全 守 則 ）  

 

青 洲 水 道 － 青 洲 分 道 航 行 制  

 

 

 與 青 洲 分 道 航 行 制 （ 內 地 稱 為 “ 青 洲 水 道 船 舶 定 線 制 ＂ ） 相 關 的 最

新 航 行 安 排 將 於 2010 年 7 月 1 日 生 效 。 新 安 排 包 括 擴 闊 通 航 分 道 、 在 通

航 分 道 之 間 設 立 分 隔 帶 ， 以 及 在 通 航 分 道 東 西 兩 端 各 設 一 警 戒 區 ， 詳 情 載

於 中 國 海 事 局 發 出 的 公 告 。 本 佈 告 附 有 示 明 新 安 排 的 簡 圖 ， 以 便 參 考 。  

 

2.  凡 在 珠 江三角洲水域航行的船隻，務須遵從上述中國海事局公告所

載的規定，並使用內地當局出版的最新海圖。  

 

3.  香 港 註 冊 高 速 船 在 港 澳 兩 地 之 間 向 東 或 向 西 航 行 時 ， 必 須 使 用 通 航

分 道 ； 其 他 香 港 內 河 船 則 須 於 分 道 航 行 制 以 外 的 水 域 航 行 。 通 航 分 道 、 分

隔 帶 和 警 戒 區 內 嚴 禁 錨 泊 或 捕 魚 。  

 

4.  如 對 青 洲 分 道 航 行 制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向 珠 海 海 事 局 查 詢 （ 電 話 ：

86-756-3339454； 86-756-3339464； 86-756-3333031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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